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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事項 

1. 活動當日由申

請單位自行準

備 新 聞 稿 資

料，建議可附上

活動照片，以利

吸引媒體記者

刊登。 

 

 

上秘書室網站/檔案下載-校內表單專區下載

新聞稿格式並填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單位主管審核

內容及核章 

送至秘書室審核

並核章掃描 

奉核後，請申請單位寄電子檔給

秘書室承辦人，並由秘書室以

e-mail方式進行發新聞稿流程 

活動當天請申請單位派相關

承辦人員招待媒體記者 

活動次日請申請單位上網彙整網路新

聞並申請刊登頭條新聞公告學校首頁 

將活動資料及網路新聞

送至秘書室留存 

新聞稿需於

活動前一天

下午 3 點前

發 送 給 記

者，請把握

時程提前作

業 


